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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人服领办〔2022〕1 号

德阳市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〈关于加快人力资源服务业高质量
发展的实施意见〉支持政策的实施细则》的

通 知

各区（市、县）人民政府，各重点产业功能区，各成员单位：

现将《〈关于加快人力资源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〉

支持政策的实施细则》印发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德阳市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

领导小组办公室（代章）

2022 年 7 月 29 日

盖章单位：德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盖章时间：2022/8/3 17:39:13



— 2 —

《关于加快人力资源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
实施意见》支持政策的实施细则

为进一步激发全市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活力，推动产业高

质量发展，根据德阳市人民政府《关于加快人力资源服务业高

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德府发〔2021〕14 号）精神，特制定支

持政策实施细则。

一、支持引进人力资源服务机构

（一）引进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奖励

1.奖励对象。业内权威机构发布的全球人力资源服务机构

100 强、中国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100 强企业。

2.条件与标准。在我市设立独立核算分支机构，且实缴注册

资本 500 万元及以上的，正常运营 1 年后，分别给予 100 万、

5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。

3.申报与审定。符合条件的机构向所在地人社局申报，经区

（市、县）人社局初审后报市人社局审定。

（二）地方财政收入贡献奖励

对符合条件的新引进人力资源服务机构，连续 5 年给予奖

励，其中前 3 年按其对地方财政收入贡献 100%奖励、后 2 年按

50%奖励。具体条件和申报、审定流程，按照属地管理原则，

由各地自行确定。

（三）对行业头部、行业领先重点招商引资企业按照“一

https://www.ushui.net/law/v?id=v79f3c1v0102114ddf5b8df87c26b5bc18a18d3b630294799c57&title=%E5%85%B3%E4%BA%8E%E4%BF%83%E8%BF%9B%E6%BB%A8%E5%B7%9E%E5%B8%82%E4%BA%BA%E5%8A%9B%E8%B5%84%E6%BA%90%E6%9C%8D%E5%8A%A1%E4%B8%9A%E5%8F%91%E5%B1%95%E7%9A%84%E5%AE%9E%E6%96%BD%E6%84%8F%E8%A7%81
https://www.ushui.net/law/v?id=v79f3c1v0102114ddf5b8df87c26b5bc18a18d3b630294799c57&title=%E5%85%B3%E4%BA%8E%E4%BF%83%E8%BF%9B%E6%BB%A8%E5%B7%9E%E5%B8%82%E4%BA%BA%E5%8A%9B%E8%B5%84%E6%BA%90%E6%9C%8D%E5%8A%A1%E4%B8%9A%E5%8F%91%E5%B1%95%E7%9A%84%E5%AE%9E%E6%96%BD%E6%84%8F%E8%A7%8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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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一议、一企一策”方式办理。

二、鼓励企业做大做强

（一）企业升规入统奖励。经培育发展新成长为规上企业

并纳入统计的人力资源服务企业，给予 3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。

具体条件和要求按照市商务主管部门有关规定执行。

（二）企业上市奖励。鼓励人力资源服务企业直接融资发

展，对成功上市的给予最高 30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。具体条件

和要求按照市金融主管部门有关规定执行。

（三）加大人力资源服务业高层次人才培养引进力度，鼓

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引进人力资源行业高层次人才，符合条件

的享受相关优惠政策。具体条件和要求按照我市人才引进有关

政策执行。

三、支持园区发展壮大

（一）支持建设国家级、省级、市级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

1.奖励对象。经批准认定为国家级、省级、市级的人力资源

服务产业园。

2.奖励标准。经批准认定为国家级、省级人力资源服务产业

园的，分别给予 100 万元、5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；经批准认定

为市级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的，给予 2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。

3.申报与审定。产业园所在地政府向市人社局提出申请，由

市人社局进行审定。

（二）鼓励企业入驻产业园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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给予入驻企业房屋租赁补贴；符合条件的园区入驻企业，

按照其对地方财政收入贡献给予奖励。对产业园运营机构按照

其招商引资、服务情况及贡献大小给予奖励。具体条件和申报、

审定流程，按照属地原则，由各地自行制定。

四、培育优质服务品牌

（一）支持人力资源服务企业注册和使用自主商标

企业商标首次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的，给予 30 万元的一

次性奖励。具体条件和要求按照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有关规定

执行。

（二）诚信服务示范机构奖励

1.奖励对象。新获评国家级、省级人力资源诚信服务示范机

构的企业。

2.奖励标准。新获评国家级、省级人力资源诚信服务示范机

构的，分别给予 6 万元、3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。

3.申报与审定。符合条件的机构向所在地人社局申报，经区

（市、县）人社局初审后报市人社局审定。

五、强化人才引进激励

（一）奖励对象。为我市企业推荐并成功引进领军人才、

德阳英才及硕士、博士以上急需紧缺专业人才的经营性人力资

源服务机构。

（二）奖励标准。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为企业全职引

进硕士、博士以上急需紧缺专业人才并签订三年以上劳动合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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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分别给予 0.3 万元、2 万元/人奖励。引进人才经评审被认定

为我市领军人才、德阳英才的，分别给予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10

万元/人、5 万元/人的奖励。

（三）申报与审核。具体条件和申报、审定流程按照属地

管理原则，由各地自行制定。

六、其他

（一）以上相关奖励或补贴申报所需材料以当年申报通知

要求为准。申请机构应对提交的申请材料真实性、合法性、有

效性负责。

（二）各级人社部门、财政部门负责对奖补资金的使用进

行监督检查和绩效考评。申请机构利用虚假材料或其他不正当

行为骗取、套取、虚报、冒领奖补资金的，按照有关规定处理；

情节严重的，依照国家相关法律、法规移交有关部门处理。

（三）本细则中享受奖补的机构（企业）涉及的同类型奖

补政策按照就高不就低原则执行，不重复享受。

（四）本实施细则由德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解

释。

本细则自 2022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5 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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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德阳市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2年 7月 29日印发


